市中心城区（含高新区）调整供水价格

及建立水价动态调整机制的方案
一、调整背景  
黄山市中心城区（含高新区）（以下简称“中心城区”）现行供水价格政策自2012年实施以来已13年。期间，由于供水管网更新改造投入持续加大，以及原材料、动力、人员管理等成本不断上升，现行水价已难以覆盖实际运营成本。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省相关决策部署，保障中心城区供水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现拟对供水价格进行适当调整。

二、调整政策依据

1.《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

2.《安徽省定价目录》（2025年版）、《安徽省定价听证目录》。城乡公共管网供应的自来水价格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令2021年第46号）（以下简称“办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建立充分反映供水成本、激励提升水质的价格形成和动态调整机制。

三、价格调整方案

本次水价调整聚焦四个方向规范现行政策：一是落实国家要求建立水价动态调整机制，有序推进中心城区供水价格调整，解决价格与成本倒挂问题；二是严格执行《办法》规定，居民阶梯水价级差比不低于1:1.5:3；三是取消高新区、徽山路部分区域、东临溪工业园区每立方米0.12元的加压费，将已移交供水企业的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收费纳入政府定价管理；四是依据《办法》要求，参照周边标准对合表用户在第一阶梯价格基础上合理加价，通过价格杠杆推进“一户一表”改造和阶梯水价实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优化基本水价及阶梯价格结构，明确二次供水与合表用户收费标准  

根据《办法》“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原则，结合区域用水结构及周边地市价格水平，制定两套调价方案（详见附件）：  

方案一：居民基本水价由现行1.11元/m³调至1.31元/m³；非居民用水由1.40元/m³调至1.73元/m³；特种用水由3.00元/m³调至4.00元/m³；居民合表用户执行居民一阶梯水价加收0.10元/m³；高层二次供水收费1.00元/m³。  

方案二：居民基本水价调至1.36元/m³；非居民用水调至1.65元/m³；特种用水、合表用户及二次供水加价标准同方案一。  

现行随水征收的水资源税相关成本费用（0.08元/m³）及污水处理费（居民0.95元/m³，非居民1.40元/m³）维持不变。  

（二）强化困难群体用水保障机制  

加大对低保等困难群体用水优惠：原每月3m³用水按1.02元/m³优惠计价，现调整为“每月3m³用水免费”，同步实施“免申即享”便民措施。

（三）建立供水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国家建立供水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要求，借鉴先发地区经验，拟建立中心城区水价动态调整机制，具体如下：

终端水价与原水价格联动机制。

为及时、有效疏导刚性供水成本，当上游原水价格变动超过10%时，按照“同向联动”原则调整基本水价。联动调整计算公式：

联动调整额度=上游单位原水价格调整额度×（1+水损率）

调整后供水综合单价（加权平均供水价格）=调整前综合单价±联动调整额度

具体由供水企业根据原水价格变化情况提出各类用户基本水价调整建议方案，经定价机关审核，并按规定程序报请市政府批准后实施联动。

2. 周期监管机制。严格依据《安徽省定价成本监审目录》有关规定，按期开展城镇供水定期成本监审工作，中心城区供水价格监管周期原则上不超过5年。如单位供水成本变动幅度超过10%（以本次调整后的加权平均供水价格所对应的单位供水成本作为基期成本），应按照“同向联动”原则，适时启动水价动态调整机制。由定价机关负责拟定具体调价方案，并按规定程序报请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3. 水资源税相关成本费用、污水处理费等随水征收的费用调整时，终端到户水价同步调整，不受联动机制限制。

4.联动机制适用于中心城区，其他区县可参照执行，如执行期间，国家和省对城镇供水价格联动机制等有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四、消费者影响分析  

1. 普通居民用户：依据黄山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数据，中心城区约93%的居民年用水量处于第一阶梯。按户均用水量计算，方案一每户年支出增加约13.6元，方案二增加约17.4元。  

2. 高层住宅用户：移交供水公司统管用户二次供水费用由原1.30元/立方米降至1.00元/立方米。扣除基本水价涨幅后，方案一实际每立方米水费减少0.10元，方案二减少0.05元。  
3. 非居民用户：按户均用水量测算，方案一每户年均支出增加292元，方案二增加约209元。

4. 特种用水户：按户均用水量测算，方案一与方案二每户年均支出增加均为854元。

附件：中心城区供水价格调整听证方案
附件
	中心城区供水价格调整听证方案

	
	
	
	
	
	            单位：元/立方米

	用水类别
	现行基本水价
	方案一
	方案二

	
	
	调整后价格
	调整后价格

	居民生活用水
	第一阶梯 
	1.11 
	1.31 
	1.36

	
	第二阶梯
	1.33 
	1.97 
	2.04

	
	第三阶梯
	1.66 
	3.93 
	4.08 

	
	   其中：高层二次供水
	在直供水基础上另加1.3                          
	在直供水基础上加1
	在直供水基础上加1 

	
	         区域加压用户              
	在直供水基础上另加0.12
	不加收
	不加收

	
	居民合表用户/执行居民价的非居民用户
	1.11 
	1.41 
	1.46

	非居民用水
	1.40 
	1.73
	1.65 

	特种用水
	3.00 
	4.00 
	4.00 


